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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0〕2号 

 

关于联合公布 2019年信用评级机构业务市场化评价

结果的公告 

     

为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

〔2018〕第 14 号文件的要求，进一步推动信用评级管理的协调

统一，加强对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的自律管理，促进信用评级

行业规范发展和评级质量的提高，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和

中国证券业协会联合开展了 2019 年信用评级机构业务市场化评

价工作，现将有关情况和评价结果公布如下。 

一、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

本次评价依据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用评级机构业务

市场评价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评价规则》）等自律管理规则进行。

评价对象包括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开展信用评

级业务的 9家信用评级机构，分别为（按公司名称拼音排序）大

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公资信”）、东方金诚

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金诚”）、联合信用评

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合评级”）、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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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简称“联合资信”）、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新世纪”）、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远东资信”）、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中诚信国际”）、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中诚信证评”）、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中证鹏元”）。 

本次联合市场化评价重点考察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质量和

投资者服务水平，共组织 240 家市场成员代表以及 95 名市场专

家，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业务素质、评级结果质量、评级报告质量、

评级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评价，其中投资人 110家，相应权重达

60%。信用评级机构存在被行政处罚或自律处分，受评企业级别

上调率、违约率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情形的，根据《评价规则》

进行减分。 

二、评价结果 

根据各信用评级机构在评价期内的业务开展范围，本次联合

市场化评价结果分市场排名如下： 

 
银行间市场 交易所市场 

1 中诚信国际 中证鹏元 

2 上海新世纪 上海新世纪 

3 联合资信 中诚信证评 

4 大公资信 联合评级 

5 东方金诚 大公资信 

6  东方金诚 

7  远东资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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